
附件 1

2018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

山东分营实施方案

为做好 2018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工作，根据中国科协工

作会议精神和《2018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实施方案》的

要求，制定本方案。

一、 活动目的和意义

为 贯 彻 落 实 《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行 动 计 划 纲 要

（2006-2010-2020 年）》，发挥高校在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思

想、科学方法和提高青少年科学素质方面的作用，激发青少

年对科学的兴趣，引导青少年崇尚科学，鼓励青少年立志从

事科学研究事业，培养青少年的科学精神、创新意识和实践

能力，为培养科技创新后备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二、 活动名称

以“青少年高校科学营”为活动总名称。山东大学、中

国海洋大学设立分营，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设立海洋专题

营，分营及专题营名称分别为：

山东大学：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山东大学分营

中国海洋大学：青少年高校科学营中国海洋大学分营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海洋专题营

三、 管理模式和组织架构

2018 年高校科学营活动继续按照全国和省级活动管理

办公室二级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全国管理办公室由中国科协、



教育部等有关部门的人员组成，山东省科协、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联合成立

省级管理办公室，负责山东分营活动和海洋专题营的总体协

调和组织实施。

省级办公室设在山东省科协，日常工作由山东省科技馆

（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负责。

（一）主办单位

2018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山东分营工作（以下简称科学

营山东分营）由山东省科协、山东省教育厅、山东大学、中

国海洋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共同主办。

（二）省级管理办公室

主 任： 王春秋 山东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

副主任： 张志勇 山东省教育厅一级巡视员

陈爱国 山东省科协二级巡视员

仝兴华 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

李巍然 中国海洋大学副校长

毕 伟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仲红波 山东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

成 员： 周 宁 山东省科技馆（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

心）副馆长（副主任）

苏伯富 山东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主任科员

张 熙 共青团山东大学委员会书记

王雪鹏 共青团中国海洋大学委员会书记



刘 洋 共青团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委员会

书记

（三）分工

省科协、省教育厅负责青少年科学营山东分营工作整体

方案策划、协调解决活动中的重大问题，按照管理办公室分

配的名额选拔学生并动员有关学校参与学生选拔工作，配合

高校做好校外活动组织实施及宣传工作，积极为活动开展服

务，做好各阶段性工作（活动前期、启动仪式、活动期间、

总结表彰等）。

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负责青少年科学营山东分营活

动的具体实施。工作内容包括：结合高校学科特点和文化传

统以及营员需求制定各分营具体活动方案；组织校内的国内

外著名教授、专家参与科学营各项活动;开放校内的部分科

研、教育等设施场所；适量设计制作并向营员配发具有高校

特色和象征性的纪念品、营服等；为学生活动提供食宿等基

本的生活条件；为科学营（包括专题营）配备适量的志愿者；

参与营员选拔组织工作等。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负责牵头组织开展海洋专题营，

包括与中国海洋大学共同设计和实施海洋专题营各项营员

活动（至少有三天以上的活动内容应安排在海洋所内）；组

织相关的国内外著名专家参与专题营各项活动;开放所内的

部分科研、实验等设施场所；结合自身特色适量设计制作具

有象征性的宣传品、营服等。

四、 营员选拔和组织



（一） 营员选拔方式

营员选拔工作由省科协、省教育厅组织。根据项目管理

办公室分配的总体名额和上一年度各地组织工作情况，将名

额分配至 17 市，由各市选拔推荐符合条件的 2017 级高中学

生参加高校科学营活动。

各市根据名额分配和选拔条件择优推荐学校和选拔营

员，经校内公示后报省管理办公室审核。

本次活动采取网上申报的方式，各市根据网络平台使用

手册要求，分别推荐高中学校、营员，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申

报工作。

（二） 营员选拔条件

2018 年高校科学营营员应选拔品学兼优、学有余力、热

爱科学、有科技特长的普通高中学生（当年 5 月就读高一、

高二年级的在校学生），具体选拔条件为：

1.选拔品学兼优，学有余力、有科技特长的 2017 级学

生。

2.热爱科技活动，具备一定的科学素质，有强烈的探索、

钻研精神，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在校

期间积极参与学校科技活动或科技社团、科学兴趣小组。

3.性格外向活泼，具备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具有较强

的社会责任感和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担任过学生干部或参

与过各类公益性社会活动者优先。

4.全面发展，有科技特长，综合素质较高、具备发展潜

能的学生，参加过创新大赛、机器人竞赛、五学科竞赛等活



动的学生可优先考虑。

5.身体健康，无严重急、慢性疾病及传染性疾病，适宜

参加一定强度的户外活动。

6.组织纪律性强，服从管理。

7.参与专题营的，选拔时应优先考虑对专题营相关知识

具有强烈兴趣及具备一定相关学科知识或经验的学生。

（三） 具体工作要求

1.每所学校推荐 10 名学生营员和 1 名带队老师。

2.落实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工程，加强精准扶贫力度，困

难营员招募要重点考虑困难家庭尤其是建档立卡户。各学校

推荐营员中应保证有一定比例的来自农村、老区或农民工子

女参加活动，其比例不得低于整体名额的 30%。

3.各市要选拔责任心强、沟通协调能力突出、具有丰富

学生工作经验的中青年教师担任带队老师，活动期间须与学

生营员一同积极参与相关活动。

4.选拔营员和领队时要强调集体意识和纪律性，活动期

间要服从省级管理办公室和各高校的统一安排和有关规定，

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坚决杜绝违规违纪或不服从管理现象，

如有违反者，将根据有关规定对其进行相应处理。省管理办

公室还将根据今年各地营员组织情况和活动期间营员表现，

决定明年活动名额分配情况。

5.每市需指定一名地市网络申报管理员，负责营员的网

络申报工作，并按照省级管理办公室的要求，协助做好其他

有关工作。



6.各市要加强对领队的管理监督工作，按照省管理办公

室和其前往的高校要求做好行前培训。

五、 活动方式和内容

按照全国项目管理办公室的相关文件要求，科学营的活

动内容体现校内外结合，以校内为主（3-4 天），校外活动为

辅（1-2 天），整体活动时间为 7 天左右（含报到和疏散）。

校内活动内容主要包括：

（1）高校名师科普讲座和对话交流，让学生了解前沿

科技进展和名师成长成才经历，感受科学精神和科学魅力。

（2）参观高校内体现尖端科技进展的国家或省部级重

点实验室、创新实践基地等。

（3）与高校大学生或学生社团进行科技文化交流。

（4）结合高校特点开展特色科技实践活动。

（5）在高校内住宿、就餐、参观，体验高校生活，感

受大学特有的文化和精神。

校外活动内容主要包括：

（1）参观高校所在城市的科技场馆（如科技馆、自然

博物馆、天文馆等）、科研院所、高新技术园区或企业等。

（2）游览高校所在城市内的著名历史文化景点，接受

相关人文历史教育。

（3）根据各地特点在高校所在城市内安排有地域特色

的教育活动。

详细活动内容和日程参见山东大学分营、中国海洋大学

分营、海洋专题营活动方案。



六、 经费管理

参与 2018 年高校科学营活动的学生和带队老师只需自

行支付参加活动的往返路费，其他费用由主办单位承担。贫

困地区或部分家庭困难的营员，由学生本人提出，经学校和

主办单位审核后，其参加活动的往返路费由主办单位承担。

七、 有关要求

（一）强化安全责任，确保万无一失。各单位要高度重

视活动安全问题，高校工作方案中要有专门的安全预案，包

括学生食宿、交通、参观及各项活动安全预案，落实专人负

责安全工作，并由省管理办公室统一为营员购买相关人身保

险，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组织、谁负责”的原则，做

好安全责任落实工作。营员报到时要和承办高校签订安全协

议书。

（二）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承办高校要在认

真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活动设计，丰富活动

内容，并在全国项目管理办公室统一安排下，在科学营活动

设计方面既要注重统一步调，又要注重发挥特色。每个分营

在活动结束后要整理归纳出 1-2项活动案例和报告讲座材料，

由省管理办公室负责向全国管理办公室推荐参与《特色营队

活动优秀案例》及《名家大师科普报告精品》评选及推介活

动。

（三）注重资料整理和检查评估。在开展活动过程中，

省科协、省教育厅将对科学营活动开展情况、组织管理、安

全工作、经费使用等情况进行调研评估。高校要对参与活动

学生和带队老师进行相关的调查，及时反馈学生和教师对活



动组织、活动内容和活动效果的意见和建议。

（四）开展营员未来情况追踪工作。在活动结束后，各级科

协、教育部门、中学应配合省管理办公室和各高校、科研机

构做好营员未来情况的追踪，包括营员在活动结束后的感受、

学习、生活、升学和学科兴趣等各方面，并建立档案和资料

库。


